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未设置液位监测报警装置或机械锁紧装置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铝加工深井铸造工艺的浇铸炉铝液出口流槽、

流槽与模盘（分配流槽）入口连接处未设置液位监测报警装

置，或者固定式浇铸炉的铝液出口未设置机械锁紧装置的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浇铸炉铝液出口流槽或者流槽与模盘（分配流槽）入口

连接处，未设置液位监测报警装置。

注：铸造深井的每个结晶器（如扁锭生产，有色企业下同）

或者模盘的每一个流道均设有液位监测报警装置，视同该浇

铸炉的流槽与模盘（分配流槽）入口连接处，设置有液位监

测报警装置。

6.2 固定式浇铸炉的铝液出口，未设置机械锁紧装置。


